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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一、案件背景 

注册在西安的 L 公司与注册在本市奉贤区的 S 公司于 2008 年签订了一份关

于废塑料膜回收造粒生产线的销售合同。L公司在支付预付款之后未再按约支付

相应的进度款。S 公司于 2014 年向奉贤区法院起诉 L 公司要求支付合同款，并

在诉讼过程中委托 H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H所）就该公司为履行上述合同所

发生的生产成本进行司法鉴定。H所接受委托后指派会计师进行了司法鉴定并出

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 S公司已发生的生产成本为人民币（下同）1400

余万元。因 L公司未出庭应诉，奉贤区法院缺席判决，判处 L公司赔偿 S公司实

际损失 120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L公司认为 H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与事实不符，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故以侵权纠纷为由向西安市雁塔区法院起诉 H所，要求后者赔偿其 10%的损失 140

余万元。 

第一次开庭时，主审法官开门见山就要求 H所向法庭提供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相关证据，包括工作底稿等资料，代理律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法律原则而

予以拒绝，明确表示即使要承担不利于被告方的判决结果也不会满足原告方的要

求。 

在法庭上，代理律师阐述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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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L 公司不是适格的原告，L 公司不是注册会计师法所规定的利害关系

人，故不能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报告并致其遭受损失为由提起民事侵权赔偿

诉讼。 

其二、H所不是适格的被告，因为 H所的鉴定报告是供原审法院参考的，未

经法院审查采信，不能造成任何人的损失，即使失实，也是原审法院未尽审查之

责，应由原审法院承担相应责任。 

其三、鉴定报告已经法院生效判决认定合法有效，在原审判决未被撤销之前，

L公司无权就鉴定报告的合法性问题另行起诉。其四、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应由原

告承担举证责任。 

针对 L 公司起诉 H 所的主要法律依据，即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7】12 号

《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代理律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指出，该规定的第二条对该类案件的“利害关系人”

作了定义：“因合理信赖或者使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不实报告，与被审计单位

进行交易或者从事与被审计单位的股票、债券等有关的交易活动而遭受损失的自

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而 L

公司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主体，不应被认定为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并以此为由起诉会计师事务所侵权。又因本案不属于最高法院上述“涉及会计师

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故不能援引上述规定中的举证责

任倒置原则，而应按照普通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举证规则，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

证明被告出具的报告不实及对原告造成侵权和损失，如原告举证不能则应承担败

诉的后果。 

三、本案结果 

最近，H所接到法院的《民事裁定书》，鉴于原告 L公司申请撤诉，法院裁

定准许其撤诉。本案顺利结束！ 

 


